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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名稱及沿革 

生活津貼 １．行政院六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訂定「中央公教人員生活津貼支

給辦法」，經於六十七年八月十四日、六十九年二月十一日及

七十二年八月十三日三次修正。 

２．臺灣省政府六十二年十月訂定「臺灣省公教人員生活津貼支給

辦法」，於七十三年二月廢止，改適用「中央公教人員生活津

貼支給辦法」之規定。 

３．行政院七十七年六月三十日訂定「中央公教人員生活津貼支給

要點」，並廢止生活津貼支給辦法。 

４．臺北市政府七十七年七月十三日訂定「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

學校公教人員生活津貼支給要點」，於七十八年六月三十日、

八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二次修正。 

５．「中央公教人員生活津貼支給要點」經於七十八年六月十六日

及八十二年六月十一日二次修正。 

６．台灣省政府訂定「公教人員生活津貼支給台灣省政府補充規

定」，經於七十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及八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二

次修正。 

７．行政院為配合全民健康保險之實施，眷屬重病住院補助一項，

自八十四年七月一日起停止適用。 



福利互助 １．臺灣省政府五十三年二月訂定「臺灣省所屬各機關學校福利辦

法」，於七十年一月十六日廢止。 

２．臺灣省政府、高雄市政府、臺北市政府分別於五十三年三月一

日、五十三年四月一日、五十四年七月一日實施公教人員福利

互助。 

３．行政院五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訂定「中央公教人員福利互助辦

法」﹝五十七年十二月一日起開辦﹞ 

４．五十八年一月十一日行政院准予備查「中央公教人員福利互助

基金收支保管運用要點」，於六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修正。 

５．福利互助俸額除於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年度分別隨待遇調整

基數外，六十六、六十八年度各調整「福利互助俸額」百分之二

十。七十四、七十七、七十九、八十二年度又各調整百分之十。 

６．臺北市政府六十八年六月十九日訂定「臺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

學校員工重大災害補助要點」，於七十七年二月三日、七十九

年七月十六日二次修正。 

７．臺灣省政府七十五年九月十七日訂定「臺灣省政府所屬各機關

學校辦理公教人員福利互助補充事項」，於八十二年六月二十

三日修正。 

８．公務人員之眷屬生活補助費每口四十元，自六十三年七月一

日起按月撥入福利互助基金。 

急難貸款 １．行政院六十九年七月二十二日頒布「中央公教人員急難貸款實

施要點」，自六十九年八月一日起實施。 

２．臺北市政府六十九年九月十一日訂定「臺北市政府公教人員急

難貸款作業注意事項」，於七十一年三月十日、八十三年七月

二十九日二次修正。 

３．臺灣省政府六十九年九月二十五日訂定「台灣省政府所屬各機

關學校公教人員急難貸款實施要點」，於七十七年九月十七日

修正。 

４．臺灣省政府六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訂定「台灣省政府所屬各

機關學校公教人員急難貸款」，於七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修正



 

５．急難貸款金額及貸款償還年限，於七十二年一月十九日、七十

七年九月二日、八十三年六月十一日三次修正。 

住宅輔購及

輔建 

１．行政院五十八年三月十一日訂定「中央各機關國有眷舍房地處

理辦法」。 

２．行政院五十八年六月二日訂頒「中央公務人員購置住宅輔助辦

法」，於六十八年四月十六日修正。 

３．行政院五十八年八月五日訂定「中央公務人員購置住宅貸款基

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經於六十年九月十五日及六十八年

七月三十一日二次修正。 

４．臺灣省政府六十一年訂定「臺灣省公教人員購建住宅輔助辦

法」及「臺灣省公教人員購建住宅貸款注意事項」。 

５．臺北市政府六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訂定「臺北市政府公教人員

購置住宅貸款注意事項」，於七十一年十一月三日、七十八年

七月十三日二次修正。 

６．行政院六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核定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所擬

「解決公教人員住宅問題方案」。 

７．臺灣省政府六十七年八月十七日訂定「臺灣省政府輔助公教人

員購置住宅基金設置暨管理運用辦法」。 

８．行政院六十八年四月十四日訂定「中央各機關國有眷舍房地處

理作業要點」，經於六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六十九年八月八

日二次修正。 

９．行政院七十年七月二十九日修正「中央各機關國有眷舍房地處

理辦法」為「中央各機關學校國有眷舍房地處理辦法」、「中央各

機關國有眷舍房地處理作業要點」為「中央各機關學校國有眷

舍房地處理作業要點」、「中央公務人員購置住宅輔助辦法」為

「中央公教人員購置住宅輔助辦法」。 

１０． 臺灣省政府七十年十月二十九日訂定「臺灣省政府所屬各機



關學校處理省有眷舍房地補充規定事項」。 

１１． 「中央各機關學校國有眷舍房地處理作業要點」經於七十一

年十月十五日、七十二年一月二十七日、七十二年九月八日、七

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七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及八十三年九月

十四日六次修正。 

１２． .行政院七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訂定「中央公教人員購置住

宅輔助要點」，並同時廢止「中央公教人員購置住宅輔助辦法」

 

１３． 高雄市政府七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訂定「高雄市政府輔助公

教人員購置住宅基金設置及保管運用辦法」。 

１４． 「中央公教人員購置住宅貸款注意事項」經於七十七年十月

二十七日、七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七十九年三月十二日及八

十三年六月十一日四次修正。 

１５． 臺北市政府七十八年三月十五日訂定「臺北市政府公教人員

購置住宅輔助要點」，於八十年六月十三日修正。 

１６． 「中央公教人員購置住宅輔助要點」經於七十九年十月二十

七日及八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二次修正。 

１７． 「中央各機關學校國有眷舍房地處理辦法」於八十三年九月

十二日修正。 

自強文康活

動 

１．行政院六十八年六月十八日核定實施「加強公教人員自強康樂

活動實施要點」。 

２．七十九年行政院核定試辦東北亞及東南亞二地區國外休假旅

遊活動，由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中央住福會辦理。行政院核定於

八十一年度起正式辦理，並擴大辦理地區至歐洲、美西及夏威

夷等地，增加補助金額由原五千元調整為一萬元及試辦攜眷

參加方式等（八十二年度起，改由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編列補

助經費，依比例分配補助名額予接受所屬人員申請，再由中

央住福會予以補助，即不再由中央住福會組團）。 

３．臺北市政府八十年二月二十八日訂定「臺北市政府暨所屬各機

關辦理公務人員各項活動注意事項」，於八十一年六月三十日



修正。 

４．行政院八十三年二月十九日訂定「各機關學校自強文康活動實

施要點」，並同時停止適用「加強公教人員自強康樂活動實施

要點」。 

宿舍借用 １．行政院四十六年六月六日訂頒「事務管理規則」。 

２．各機關五十八年開始實施公教人員住宅補貼制度及處理老舊

眷舍改建公教住宅，規定各機關學校不再興建宿舍。 

３．行政院七十四年五月十八日函釋：於七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事務管理規則修正前退休，而現仍續住修正前所定「眷屬宿

舍」之退休人員；暨於事務管理規則修正前配住，而於修正後

退休之人員，其所配住宿舍係修正前規則所定之「眷屬宿舍」

者，均准予續住至宿舍處理時為止。 

４．八十年六月二十四日行政院訂頒「行政院各部會行處局署等機

關首長宿舍之管理事項」。 

５．行政院八十一年十月十九日訂定「中央各機關學校職務宿舍設

置管理規定事項」，各機關學校為應業務特殊需要，或位處離

島偏遠地區，或為提供派駐國外人員職期輪調回國服務期間

需要，或延攬海外人才需要，得規劃興建職務宿舍。 

６．行政院八十二年十二月二日函規定，各機關學校被佔用宿舍，

應於民國八十三年二月底收回，如於民國八十三年二月底仍

未收回者，應於同年五月底前提起訴訟。 

福利品供應 １．福利品供應制度於五十三年首在軍中實施。 

２．六十三年十一月核定「行政院試辦公教人員生活必需品計畫要

點」，自六十四年委託國防部福利總處兼辦公教福利品之供應

首在臺北市及中興新村開辦，凡現職公教員工本人、配偶及直

系親屬均可持購買證進入福利中心購物。 

３．六十四年七月一日全面擴大供應公教員工福利品，並訂定「防

止公教員工福利品外流注意事項」。 

４．六十五年度各縣市鄉鎮亦全面開辦福利品供應。 



５．六十八年六月十一日核定將兼領月退休金人員列入福利品供

應對象範圍。 

６．七十八年五月九日內政部、教育部及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會同訂

定「機關學校員工〈生〉消費合作社供應公教人員日常生活必需

品輔導要點」。 

７．七十八年七月起改依合作社法由各機關學校分別成立員工

〈生〉消費合作社辦理，並由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會同教育部委

託中華民國合作社聯合社辦理公教生活必需品之統一議價及

供貨事宜。 

８．臺北市政府七十八年七月十日訂定「臺北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

學校員工消費合作社供應公教人員生活必需品實施計畫」。 

９．行政院七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訂定「公教員工日常生活必需

品供應業務輔導小組設置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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